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学生家长：

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为帮助贫困大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并指定商业银行向在校大学生提供的财政贴息贷款。

您的子女：____________同志（我校___ ___  ___学院______级学生）向学校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提出国家助学贷款申请。

为了让您掌握贷款的有关情况，协助监督贷款资金的使用，督促贷款本息的归还，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

1．贵子女在校剩余期间可申请的贷款总额度为__________元；.

（注：① “贷款总额度”仅表示借款人在校剩余期间内可申请的最高借款总额，不代表银行实际放款金额。

②贷款总额度按贵子女在校剩余学年数×6000元/学年计算，在校剩余学年数=毕业年份-本学年起始年份。例：某学生若将于2010年毕业，本学年若为2007-2008学年，则其在校剩余学年数=2010-2007=3年）

2．贵子女每学年申请的借款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陆仟元整，实际借款金额根据借款人本人申请及学校审核情况而定；

3．申请贷款的理由：

4．贵子女应自毕业后即开始偿还助学贷款本息，且原则上应在毕业后四年内全部还清。贵子女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国家财政支付，毕业后的贷款利息由贵子女自行承担。

5．请督促贵子女在毕业后要自觉向学校及贷款银行通报工作去向、联系电话及地址、并按规定及时还本付息；

您如果同意您的子女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请在下面签上您的名字，并将此函在收到3日内寄回我校，如果我们未收到您的回信，将视为您不同意子女贷款。

此致

礼！

福建医科大学（学校）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贷款银行）

家长意见：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